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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 門 區 議 會 備 忘 錄  

 

2012-2013年 環 境 、 衞 生 及 地 區 發 展 委 員 會  

第 五 次 報 告  

會 議  

 

環 境 、 衞 生 及 地 區 發 展 委 員 會 （ 下 稱 「 環 委 會 」 ） 於 本 年 9月 21日 舉 行

第 五 次 會 議 。  

 

跟 進 單 車 徑 工 程 進 度  

 

2.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報 告 連 接 新 界 西 北 及 新 界 東 北 的 單 車 徑 （ 屯 門 至 上 水

段 ） 工 程 進 度 ， 以 及 回 應 委 員 就 上 述 路 段 及 屯 門 至 荃 灣 段 單 車 徑 走 線 的 提

問 。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表 示 ， 若 合 盛 圍 的 鷺 鳥 問 題 未 能 解 決 ， 會 爭 取 於 明 年

第 3季 優 先 展 開 屯 門 區 的 主 幹 線 工 程 。  

 

3. 環 委 會 請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考 慮 委 員 就 有 關 工 程 提 出 的 意 見 ， 並 把 有 關

單 車 管 理 問 題 的 意 見 轉 介 路 政 署 ， 待 工 程 有 新 進 展 時 再 向 委 員 會 報 告 。 至

於 屯 門 至 荃 灣 段 工 程 的 進 展 ， 主 席 請 部 門 向 提 出 關 注 的 該 名 委 員 報 告 。  

 

跟 進 屯 門 區 樓 宇 滲 水 問 題  

 

4. 環 委 會 認 為 負 責 執 行 的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無 助 解 決 問 題 ， 故 議 決 去 信
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、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， 以 及 屋 宇 署 署 長 ， 表 達 對 樓 宇

滲 水 問 題 多 年 未 能 解 決 的 不 滿 ， 以 及 指 出 坊 間 已 有 儀 器 測 量 滲 水 源 頭 ， 查

詢 政 府 何 以 不 購 置 相 關 儀 器 ， 改 善 檢 測 成 效 ， 並 要 求 相 關 部 門 派 具 決 策 權

力 的 高 層 官 員 出 席 下 一 次 會 議 。  

 

防 止 樹 木 倒 塌  保 持 公 路 暢 通  

 

5. 環 委 會 議 決 去 信 邀 請 樹 木 管 理 辦 事 處 及 康 文 署 代 表 出 席 下 一 次 會 議 ，

就 現 時 屯 門 區 古 樹 及 危 樹 情 況 ， 以 及 風 雨 後 補 種 樹 木 的 種 類 及 安 排 作 出 回

應 。  

 

要 求 將 屯 門 38區 船 隻 檢 疫 區 遷 移 至 更 合 適 地 點  

 

6. 環 委 會 對 入 境 船 隻 碇 泊 處 對 屯 門 區 環 境 及 水 質 的 污 染 十 分 關 注 ， 並 作

出 以 下 建 議 ： (i)去 信 入 境 事 務 處 要 求 縮 短 辦 理 入 境 手 續 的 時 間 ， 從 而 縮 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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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 隻 停 留 的 時 間 ； (ii) 請 海 事 處 與 康 文 署 配 合 ， 加 強 清 理 海 上 垃 圾 ； (iii) 要

求 部 門 定 期 提 交 水 質 測 試 報 告 ； (iv) 請 環 保 署 或 其 他 相 關 部 門 考 慮 在 蝴

蝶 灣 外 設 置 防 油 帶 ， 阻 止 垃 圾 及 油 污 飄 浮 到 泳 灘 ； 以 及 (v)請 海 事 處 積 極 物

色 更 合 適 的 地 點 ， 遷 移 入 境 船 隻 碇 泊 處 。  

 

屯 門 區 主 要 工 程 進 度 報 告 （ 截 至 2012年 8月 15日 止 ）  

 

7. 委 員 就 屯 門 區 主 要 工 程 進 度 發 表 意 見 。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表 示 會 把 意 見

轉 介 相 關 部 門 ， 請 部 門 提 交 書 面 回 應 ， 或 於 下 一 次 會 議 上 匯 報 。 主 席 請 部

門 把 相 關 工 程 進 度 交 予 區 議 會 所 屬 的 專 責 單 位 跟 進 。  
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報 告  

 

8. 委 員 就 鼠 患 問 題 提 出 意 見 ， 食 環 署 表 示 已 知 悉 並 會 作 出 跟 進 。 另 有 委

員 查 詢 部 門 是 否 有 執 行 違 例 張 貼 海 報 的 罰 則 ， 食 環 署 表 示 將 於 會 後 以 書 面

方 式 向 委 員 提 交 有 關 執 行 罰 則 的 數 據 。  
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－  2012年 屯 門 區 滅 蚊 運 動 （ 第 三 期 ）  

 

9. 委 員 就 報 告 內 容 提 出 意 見 ， 主 席 請 食 環 署 負 責 統 籌 ， 向 屋 苑 及 各 相 關

部 門 提 供 滅 蚊 時 間 表 ， 共 同 減 低 蚊 患 。  

 

鄉 村 小 工 程 及 鄉 郊 小 工 程 截 至 2012年 8月 的 進 展 報 告  

 

10. 民 政 事 務 處 指 出 ， 鄉 村 小 工 程 第 6項 屯 門 小 坑 村 燈 柱 VA1406附 近 行 人 徑

改 善 工 程 已 完 成 。 此 外 ， 鄉 郊 小 工 程 第 4項 屯 門 鳳 地 籃 球 場 的 設 計 已 完 成 ，

現 正 處 理 有 關 球 場 附 近 斜 坡 的 問 題 ， 並 會 交 由 鄉 郊 小 工 程 計 劃 屯 門 地 區 工

作 小 組 跟 進 。  

 

要 求 續 議 兆 康 苑 土 地 業 權 不 清 問 題  

 

11. 有 委 員 指 出 ， 早 前 環 委 會 曾 討 論 兆 康 苑 土 地 業 權 不 清 事 宜 ， 據 了 解 ，

香 港 鐵 路 有 限 公 司（ 下 稱 港 鐵 ）及 地 政 處 正 進 行 土 地 轉 移 程 序 ， 故 建 議 於 下

一 次 會 議 上 續 議 ， 請 地 政 署 及 港 鐵 提 供 清 晰 時 間 表 。 主 席 同 意 請 相 關 部 門

代 表 出 席 下 一 次 會 議 討 論 有 關 事 宜 。  

 

屯 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日 期 ： 2012年 10月 16日  

檔 號 ： HAD TM DC/13/30/EHDDC/4 


